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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新聞稿《敬請刊登》 
 

因應肺炎疫情   

大學個人申請二階甄試將啟動應變措施 

 

發稿日期：109年 3月 5日 星期四 

新聞聯絡人：招聯會公共事務經理 徐菁穗                       聯絡電話：02-2368-1913 

 

 

今年大學個人申請將於 3 月 23 日、24 日受理報名，3 月 31 日甄選委員會將公告篩選結果，通

過第一階段篩選的考生， 4 月 15 日至 5 月 3 日期間參與大學校系自辦的二階甄試。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防疫期間需嚴防群聚感染，為避免學生因為隔離、滯留境外

無法參加甄試，或大學校系受疫情影響停班停課不能辦理甄試，大學招聯會 3 月 5 日召開第 8

屆常務委員會第 8 次會議討論應變之道。 

 

大學招聯會徵求各會員學校的意見，分別針對大學校系停班停課、學生個人因素無法參加甄試

的兩種狀況進行討論。 

 

各大學達成共識認為招生簡章歷經多年專業經驗累積已是取才最適當方式，不希望因這次疫情

衝擊，影響選才可信度及鑑別度，但基於疫情期間所有應變措施採行與否均需在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指定的情況下才能適用，個人或單獨校系無法擅自決定啟動應變措施，因此在兼顧招

生公平與落實防疫的前提下，由常委會開會決議，個案考生如因疫情無法參加甄試，以及單一

學校(或學系)因疫情影響無法辦理甄試的情況下，啟動應變機制。(附件 1) 

 

若遇疫情無法甄試  啟動備援試場應試 各校系必須在 3 月 20 日前公布應變細節 

 

招聯會執行秘書、清華大學副校長戴念華表示，常委會決議若因疫情停班、停課，大學校系應

先啟用備援試場，同時校系可安排考生全部集中於備援試場，若有需要也可安排審查委員在遠

端透過視訊進行二階甄試。若校系無備援試場，除醫牙校系外，一般校系可啟用調整配分比例

的應變方案，亦即取消面試筆試實作，改以學測加書審計分，占分方式則把原先採用面試筆試

實作的分數均分給學測及書審。(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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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牙校系仍依簡章規定 不取消面試筆試實作 

 

醫牙校系招生名額受限於政府嚴格嚴格管控醫事人員，這是與一般校系不同之處，因此仍維持

面試，各醫牙校系考量選填考生集中於高分群，競爭相當激烈，若取消辦理面試筆試實作難以

選才，加上校系表達有足夠能力因應疫情變化，因此，醫牙校系面試筆試實作仍需辦理，但學

生需自費搭乘防疫車隊車輛至試場，再由學校接手安排應試，招聯會考量學生交通負擔增加，

也建議教育部研議補貼交通費的可行性。(附件 3) 有關醫牙校系的應變方案，實際執行方式，

招聯會服從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與規範辦理。 

 

應變方案公告後  再出國不得適用 

 

滯留境外無法回台的考生必須在 3 月 15 日前透過原高中學校向招聯會反映，申請適用甄試應變

方案，舉證說明在甄試前無法入境參加二階甄試(面試筆試實作)的不可抗力因素，審核通過才適

用應變方案。而在國內需居家檢疫、隔離、通報採檢或確診病例的個案考生，則須向各校系提

出申請，經甄選會與疾管署動態勾稽確認學生的實際狀況，才符合適用條件。至於在 3 月 5 日

公告後個人因素出國者則不得適用應變方案。 

 

招聯會表示，各校系將於 3 月 20 日公布應變後擬調整之甄試項目，但因應疫情發展，相關應變

作為將採滾動式檢討，做出對應調整，也提醒隨時考生留意選填校系的相關公告。 

 

附件 1 啟動應變條件 

 

類別 狀況 適用條件 

個人無法參加甄試 

考生人在國內無法參加甄試 

自主健康管理之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 

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之個案 

確診病例(醫牙學系不適用) 

考生滯留境外無法參加甄試 

(醫牙學系不適用) 

教育部許可設立之 3 所台商子弟學校應屆

畢業生，無法返台。 

考生於應變機制公布前已滯留境外，且於

甄試日前 14 天無法返台。 

能舉證說明因疫情之不可抗力情形，並經

招聯會審核同意。 

機構無法辦理甄試 

該校(或該系)於甄試期間達停課標準，且無備援試場。 

設有備援試場者，正常舉行甄試(並可統一在備援試場接受遠端審查委

員以視訊方式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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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般校系甄試應變方案 

 

面試筆試實作，其占分比例調整方式如下： 

類型 調整前 調整後 

1 學測+書審+加面試筆試實作 面試筆試實作占分平均分配到學測與書審的占分 

2 學測+面試筆試實作 增加書審，面試筆試實作占分平均分配到學測與書審 

3 書審+面試筆試實作 增加學測，面試筆試實作占分平均分配到學測與書審 

4 面試筆試實作 書審、學測成績各百分之 50 

錄取名額： 

(1)遇個案考生如因疫情影響致無法參加甄試，因僅這些考生取消面試筆試實作，改採學測＋書

審，導致考生間評比方式不同，將以外加名額錄取。 

(2)遇該校(或該系)如因疫情影響致無法辦理甄試，因參加考生均取消面試筆試實作，統一採學

測＋書審，所有考生評比方式皆相同，仍以內含名額錄取。 

 

附件 3 醫牙校系甄試應變方案 

 

甄試項目依簡章既定規定辦理，不取消面試筆試實作，其試場調整方式如下： 

類型 
遇居家檢疫/居家隔離/通報採檢之考生 

(不含確診病例) 
遇該校(或學系)停課 

試場

規劃 

1.個案考生最遲應於甄試前一日向校系申請將外出應

試，並通報地方衛政機關。 

2.個案考生須自費搭乘防疫車隊車輛至試場，由學校接

手安排應試。 

3.學校須安排符合防疫規格之「隔離試場」，提供個案考

生進行面試筆試實作；學校亦得安排隔離宿舍，協助

其提前到達準備。 

1.所有考生改至未停課之

「備援試場」進行面試筆

試實作。 

2.同步因應設置「隔離試

場」。 

錄取名額： 

因維持簡章既定規定辦理甄試，仍以內含名額錄取。 

 


